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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沈仁干

韦之先生在本书后记中写道：“１９９０年诞生的《著作权法》及
其后来陆续颁行的附属法规还包含着许多不足之处，大到不符合
国际惯例、缺乏理论完整性，小到用语前后不一致等等……不过我
认为，我国现行著作权法是一项非常成功的法律制度。它的问世
本身就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就……它的诞生使我国终于在信息
社会的帷幕徐徐拉开的时候重新有了自己的著作权法制度，使我
国在这个领域中迈出了向世界潮流靠拢的关键的一步。”我赞成韦
之先生的评论。

将文学、艺术作品视为一种财产，并将其所有权与使用权还给
作者；将文学、艺术作品视为作者人格的延伸，并使作者对其作品
享有作者身份权与保护作品完整性的权利，是现代著作权（版权）

制度的核心。现代著作权制度是传播技术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
物，更是１８、１９世纪新兴资产阶级带领广大民众反封建专制主义
和教会势力的产物。它不是中国特产，而是舶来品。对于一个背
着五千年文明历史沉重包袱，带着数千年封建专制主义深深烙印
的民族来讲，要接受、建立和发展具有先进民主思想和强烈市场意
识的现代著作权制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沈家本、严复、黄炎
培等老一代知识分子早在本世纪初就为此作过艰苦的努力，并为
后来者继续前进铺了一条比较粗糙的路基。我们这些在红旗下成



长起来的人算是幸运，赶上了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趟列车。现在从事知识产权立法、执法、司法、教学、研究和社会
管理的老、中、青三代人，有沈家本、严复、黄炎培等老一代知识分
子所处时代不可比拟的有利的国内、国际环境，我们有条件、有责
任、也有能力在我国建立和完善包括著作权在内的现代知识产权
制度。韦之先生的《著作权法原理》，便是这种责任与能力的反映。
韦之先生以《著作权法》及其有关的法律、法规为主线，大量引

用国内外学者的观点，论述了著作权的法律理论及其实务。书中
关于著作权的特征与两个法系的发展趋势、我国著作权法的基本
原则、作品的定义及其构成要件、著作权转让等问题的阐述；对我
国著作权法关于编辑作品、职务作品、著作权内容、邻接权等规定
的分析；对《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的评论，都能引起我的共
鸣。当然，书中关于实用艺术作品是否是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为
他人诗词谱的曲是否视为演绎作品，以及剽窃与抄袭是否有区别
等问题的论述，本人一时难于认同，愿与韦之先生以及知识产权界
的其他同仁进一步探讨。我祝韦之先生继续努力，在为祖国培养
知识产权专业人员的同时，有更多的作品问世。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８日于北京

２ 著作权法原理



导　　论

　　一、著作权的定义与特征

著作权又称版权①，即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作者对其作品
所享有的权利。

著作权包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两部分。

广义的著作权还包括邻接权，即作品的传播者，如出版者、表
演者、录制者，以及广播组织等对经过其加工、传播的作品所享有
的相应的权利。

著作权是知识产权的一部分，它具有知识产权的三个主要特
征，即无形性、时间性和地域性。

１．所谓无形性是指著作权的客体（即作品）是一种智力成果，

它相对于有形的财产权（物权）的客体（如土地、房屋）而言是无形
的。所以著作权又被称为无形财产权。这种财产的特征在于它可
以同时或者反复被多数人使用而不会因此而减损其价值。

２．时间性是指著作权有一定的有效期限，它不能永远存续。

由于作品是无形的，因而从理论上来说它的使用价值可以长
期持续下去以致永恒，但是法律不能赋予作者和其他权利人对作

① 这两个词是否同义，学术界曾有过较多争议，为避免歧义，《著作权法》第５１条
特别指出版权与著作权系同义语。这两个词均来自日文，参阅刘波林等，《问答》第７８
页。



品使用的永恒控制权。因为：一是作者为创作一作品而付出的劳
动总是有限的，他不应该永远地从其劳动成果那里得到报酬；二
是作者创作的成果通常是在前人创作的基础上完成的，其作品总
是包含有社会共有的精神财富，所以他不应该持续地垄断着他的
作品；三是在作者从其作品获得适当收益后终止对其使用权利的
保护，使作品进入公有领域，有利于降低文化产品的成本，有利于
传播作品，方便大众文化消费。
在我国及其他一些国家，法律明文规定作者的人身权利永远

受到保护。在这种情况之下，著作权的时间性则限于其中的财产
权利。

３．地域性，即指著作权只能在一定的国家或地区有效，它并
不像有形财产权那样当然地在各国受到普遍的保护。产生这一特
点的原因在于著作权是一种直接依法律产生的权利。在没有著作
权制度的国家，即使作者创作了作品也不会享有著作权。即使有
关的两个国家都有著作权法，但是如果它们相互之间没有协定，则
双方的著作权都不会在对方受到保护。另外，地域性特点还表现
在，即便存在双边协定或者多边公约，同一作品的作者通过国际保
护获得的也不是一项世界范围内统一的著作权，而是依各国法律
成立的多项著作权之和。这些权利的产生条件、归属、内容、限制、
保护期及其可否转让的性质等因素都由各国法律决定①。

　　二、著作权制度的产生及其发展

现代意义的著作权法制度是印刷技术、商品经济以及出版自
由等多种因素发展的产物。在著作权法制度诞生以前，世界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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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地域性而导致的国际私法原则是：有关著作权的存续的全部问题，原则上
都以 保 护 国 法 律 为 准 据 法。Ｖｇｌ．Ｓｃｈｒｉｃｋｅｒ／Ｋａｔｚｅｎｂｅｒｇｅｒ，Ｕｒｈｅｂｅｒｒｅｃｈｔ，Ｖｏｒ
§§１２０ｆｆ．Ｒｄｎｒ．６９ｆ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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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长期存在过印刷特权制度，即由君主或者国王将印制某作品
的权利特许给印刷商①。这种封建特权制度可以被视为著作权制
度的早期萌芽形式，它已具有现代著作权保护的三个基本特征，即
确认复制权和发表权，权利有时间性以及侵权者要承担罚款、没收
侵权品，甚至损害赔偿等责任②。尽管如此，它和著作权制度仍有
本质的区别。

到１８世纪，欧洲各国开始摒弃印刷特权制度，建立保护私有
财产权性质的著作权制度。最早是在英国，１７０９年它颁布了世界
上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著作权法，即《安娜女王法》。随后，法国在
大革命后于１７９１年和１７９３年颁布了两个法令，确立了作者对其
作品享有的权利。在这两个先驱国家的影响下，世界上的著作权
法制度逐渐分流成了两个哲学派别，即英美国家的“版权”（Ｃｏｐｙ
ｒｉｇｈｔ）法系和欧洲大陆的“作者权”（Ｕｒｈｅｂｅｒｒｅｃｈｔ）法系。前者强
调著作权是一种经济意义的专有权利，它的代表是英国和美国；后
者则基于人权和自然法的精神来理解著作权，它的代表是法国和
德国。这两大法系的具体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１）大陆法
系认为著作权的主体是作者，至于传播作品的人只能享有一种类
似于著作权的权利，即邻接权（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ｒｉｇｈｔｓ）；而英美法系则不
作这样的区别，对作者和作品传播者都给予著作权保护。（２）根据
大陆法系，著作权在作品创作完成时即自动产生；而传统的英美法
系则要求作品业已发表甚至经过登记才能受到保护。（３）大陆法
系强调著作权的原始权利人是自然人；而强调传播者的英美法系
则允许法人成为第一著作权人。（４）在权利的内容方面大陆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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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１４６９年，欧洲最早的印刷特权出现在威尼斯。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印刷特权最
早出现在南宋绍熙年间（１１９０１１９４）。Ｖｇｌ．Ｓｃｈｒｉｃｋｅｒ／Ｖｏｇｅｌ，Ｕｒｈｅｂｅｒｒｅｃｈｔ，Ｅｉｎｌ．Ｒｄ
ｎｒ．５４．参阅（清）叶德辉，《书林清话》第２卷，第７页（１９１１年序）；邹身诚，《法学研究》，
１９８４年第２期，第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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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著作权法同不正当竞争法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不正当竞
争法通常被视为知识产权法的重要的组成部分①。它相对于著作
权法而言属于一般法，因而对著作权法起补充作用。此种作用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１）保护那些不具有独创性因而不能成为作
品享有著作权的客体，例如作品的标题②、不具备独创性的数据
库③以及外国出版者的版式装帧设计等④。在没有建立邻接权制
度的国家，不正当竞争法还可以用来保护邻接权的客体⑤。（２）制
裁那些不为著作权法所明文禁止但是却危及作者、传播者对其作
品、制品的正当利益的行为，例如侵权的后续创作⑥、冒名作品
等⑦。（３）当著作权人因为不知悉或者其他原因而不追究侵权者
时，其他竞争者得依不正当竞争法来制止侵权。当然，著作权侵权
本身并不是其他竞争者起诉的理由，他们必须证明侵权者因为侵
害他人的著作权而获得了相应的竞争优势⑧。

　　四、著作权国际保护制度

如前所述，著作权具有地域性的特点，而作品的传播是不受国
界限制的。为了保护著作权人在其他国家的正当利益，各国需要
进行合作。这种合作导致了著作权国际保护体制的建立。现行的
著作权公约主要有以下几个：

１．《伯尔尼公约》，即《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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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关于不正当竞争法与著作权法及知识产权法领域其他部分的关系，参阅韦之，
《知识产权》１９９２年第４期，第１０页；郑成思，《中国法学》１９９３年第３期，第７９８０页。

参阅 下文１章１节二。
参阅韦之，《著作权》１９９６年第３期，第２１、２５页。
参阅下文９章３节一。
参阅下文５章１节一。
参阅下文２章２节一。
参阅下文７章１节三。
Ｖｅｌ．Ｓｃｈｒｉｃｋｅｒ，Ｕｒｈｅｂｅｒｒｅｃｈｔ，Ｅｉｎｌ．Ｒｄｎｒ．３８／３９．



约缔结于１８８６年，经过两次增补和四次修订，最近一次修订是

１９７１年在巴黎进行的。到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止，该公约有成员国

１２１个。它是国际著作权保护中最主要的公约。我国于１９９２年

１０月１５日加入了该公约。

２．《世界著作权公约》。该公约于１９５２年９月在日内瓦缔
结，于１９５５年９月１６日生效，１９７１年７月２４日在巴黎修订过一
次。到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其成员国共有９５个。该公约规定的保
护水平比《伯尔尼公约》要低。当初创立它的主要目的是把美国及
《泛美著作权公约》的成员国纳入国际著作权保护体系之中。我国
于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３０日加入了该公约。

３．《著作权条约》。即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２０日在日内瓦缔结的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著作权条约》，尚未生效。

４．《罗马公约》。即《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与广播组
织罗马公约》，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２６日缔结，１９６４年５月１８日生效。
是邻接权领域之中的第一个国际公约。到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该公
约有成员国５２个。

５．《表演与录音制品条约》。即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２０日在日内瓦
缔结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与录音制品条约》，尚未生效。

６．《录音制品公约》。即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９日在日内瓦缔结的
《保护录音制品录制者防止未经授权复制其录音制品公约》，１９７３
年４月１８日生效。到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止，该公约有成员国５４
个。我国于１９９３年４月３０日加入了该公约。

７．《卫星公约》。即《关于播送由人造卫星传播载有节目的信
号的公约》。该公约于１９７４年５月２１日在布鲁塞尔通过，１９７９
年８月２５日生效，到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止，《卫星公约》有成员国２１
个。

８．《视听作品公约》。即１９８９年４月１８日在日内瓦缔结的
《视听作品国际登记条约》。到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止，共有１２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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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国。

９．《印刷字体的保护及其国际保存协定》。１９７３年在维也纳
缔结，尚未生效。该协定兼有工业产权和著作权的特征。

１０．《避免对版权使用费收入重复征税多边公约》。１９７９年

１２月缔结于马德里，尚未生效。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即《ＴＲＩＰＳ

协议》）。该协议是各国在原《关贸总协定》体制内讨论知识产权保
护问题所达成的专门协议。它最初在１９９１年１２月形成框架文件
草案，于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１５日获正式通过，成为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成
立的世界贸易组织范围内的一个分协定。《ＴＲＩＰＳ协议》强化了
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其中第二部分第一节（即第９－１４条）是关
于著作权和邻接权的规定。

　　五、我国著作权法的渊源及适用范围

１．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印刷术的普及使得作
品的大量印制和非经许可的翻印成为可能。如前所述，我国也是
世界上最早出现印刷特权制度的国家。然而，这种封建特权制度
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八百多年却未能演进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著作

权制度。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法是１９１０年（宣统二年）清朝政府

颁布的《大清著作权律》。该法主要是参照当时日、德诸国的法律
制定的。其后有１９１５年的《北洋政府著作权法》和１９２８年的《中
华民国著作权法》①。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华民国政府的法统被废除了，此后作者的

著作权主要只剩下获得稿酬的权利。稿酬制度是从前苏联引进
的，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一度被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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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三部法律全文见版权局，《全书》第４６４－４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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